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应急管理局（图木舒克市应急管理局）行政强制流程与程序

一、一般规定
[bookmark: _GoBack]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应急管理局（图木舒克市应急管理局）依法作出行政决定后，行政相对人在决定的期限内不履行的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的相关规定，可以采取加处罚款，将查封、扣押的财物依法拍卖抵缴罚款以及通知有关单位停止供电、停止供应民用爆炸物品等措施，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二、对逾期不缴纳罚款的加处罚款
1.行政处罚决定依法作出后，当事人应当在行政处罚决定的期限内，予以履行；当事人逾期不履行的，可以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％加处罚款，但不得超过罚款数额。
2.对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当事人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%加处罚款，按照以下程序进行：
（1）在有关行政处罚决定书中，告知加处罚款的标准；
（2）当事人在决定期限内不履行义务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四十五条的规定，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《缴纳罚款催告书》；
（3）听取当事人陈述、申辩，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、理由和证据，应当进行记录和复核；
（4）制作并送达《加处罚款决定书》。
三、将查封、扣押的财物依法拍卖抵缴罚款
1.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也不履行有关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，经催告仍不履行的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应急管理局（图木舒克市应急管理局）可以将查封、扣押的财物依法拍卖抵缴罚款。
2.依法采取拍卖抵缴罚款强制执行时，按照以下程序进行：
（1）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有关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的，应当催告当事人履行。
（2）经催告，当事人仍不履行有关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的，承办案件行政执法人员填写《行政强制审批表》，写明采取拍卖措施的原因、依据和具体意见，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应急管理局（图木舒克市应急管理局）审批。
（3）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》规定，委托专门拍卖机构进行拍卖，并与拍卖机构签订委托拍卖合同。
委托拍卖合同应载明下列事项：委托人、拍卖人的名称、住址；拍卖标的名称、规格、数量、质量；委托人提出的保留价；拍卖的时间、地点；拍卖标的交付或者转移的时间、方式；佣金及其支付的方式、期限；价款的支付方式、期限；违约责任；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。
（4）与拍卖机构签订拍卖合同后，由拍卖机构负责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应急管理局（图木舒克市应急管理局）委托其拍卖的财物按照有关规定进行拍卖。
（5）以拍卖所得价款按当事人应缴纳罚款进行抵缴。如有剩余款项，退还给当事人。
3.对拍卖款项处理情况，应当书面通知当事人。
四、通知有关单位停止供电、停止供应民用爆炸物品
1.适用条件。依法对存在重大事故隐患的生产经营单位作出停产停业、停止施工、停止使用相关设施或者设备的决定，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依法执行，及时消除事故隐患。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，有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现实危险的，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，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应急管理局（图木舒克市应急管理局）主要负责人批准，可以采取通知有关单位停止供电、停止供应民用爆炸物品等措施，强制生产经营单位履行决定。
2.行政强制审批。安全生产行政执法人员应当填写《行政强制审批表》，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应急管理局（图木舒克市应急管理局）主要负责人批准。《行政强制审批表》应当包括如下内容：
（1）执法的具体时间、被检查生产经营单位名称；
（2）被检查生产经营单位存在的重大事故隐患；
（3）作出的责令停产停业等决定及文号；
（4）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相关决定情况；
（5）建议采取停电（停供民用爆炸物品）措施的具体时间、范围。
3.依法采取停止供电措施，除有危及生产安全的紧急情形外，由承办案件科室（单位）应当提前24小时通知生产经营单位。
4.制作并下达执法文书。承办案件人员制作《停止供电（供应民用爆炸物品）决定书》，采取直接送达方式送达到生产经营单位。向有关单位下达《停止供电（供应民用爆炸物品）通知书》，采取直接送达方式送达到受送达单位。
5.解除强制执行措施
（1）生产经营单位依法履行行政决定、采取相应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应急管理局（图木舒克市应急管理局）应当及时解除相关措施。
（2）解除停止供电、停止供应民用爆炸物品措施，应当制作并下发《恢复供电（供应民用爆炸物品）通知书》。
五、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
1.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行政决定的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应急管理局（图木舒克市应急管理局）可以自期限届满之日起3个月内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有关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2.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前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应急管理局（图木舒克市应急管理局）相关科室应当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。催告书送达10日后当事人仍未履行义务的，可以向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；执行对象是不动产的，向不动产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。
3.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时，应当提交下列材料：
（1）《强制执行申请书》。应包括下列内容：注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应急管理局（图木舒克市应急管理局）的名称、法定代表人的姓名、职务；被申请人（单位或者个人）的名称和住址，被申请人是单位的还要写明法定代表人、负责人的姓名、职务等基本情况；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是否提出行政复议申请、提起行政诉讼的有关情况；申请强制执行的依据；相关法律文书及需要同时附送的其他材料。《强制执行申请书》应当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应急管理局（图木舒克市应急管理局）主要负责人签名，加盖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应急管理局（图木舒克市应急管理局）印章，并注明日期。
（2）行政决定书及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、理由和依据。
（3）当事人的意见及市应急管理局的催告情况。
（4）申请强制执行标的情况。
（5）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。
